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青阳县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加强消费环境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青政办秘〔2022〕69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驻青各单位，县建投集团：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青阳县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加强消费环境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8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青阳县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加强

消费环境建设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加强消费环境建设的意见》（皖市监发〔2021〕29号）和《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池州市深入开展放心满意消费创建活动加强消费环境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池政办秘〔2021〕97号）要求，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十四五”末，新增省级2家、市级30家、县级100家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培育放心消费创建示范街区1个以上，培育放心消费示范网店6家以上，放心消费进乡村覆盖率达95%，力争认定“安徽消费体验馆”1个以上，遴选“安徽伴手礼”1个以上。全县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消费者满意度明显提高，创建工作覆盖率稳步提升，消费环境显著优化。

二、重点任务

（一）开展实物消费领域创建提升行动。围绕穿、用、行等消费领域，全面加强质量监管，引导经营者进一步建立健全和落实进货检查验收、商品质量承诺、不合格商品退市、经营者首问和赔偿先付、消费纠纷和解等制度。鼓励经营者作出高于法律规定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承诺，新增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150家。推动连锁企业、大型零售集团旗下各公司（门店）开展一体化创建，加入“长三角实体店异地异店退换货联盟”，实行跨区域异地异店退换货制度。将线下实体店开展无理由退货承诺纳入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评选认定标准，鼓励线下实体店作出更优的无理由退货承诺。（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消保委、县公安局、县科技经信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以下任务均需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不再列出）

（二）开展服务领域创建提升行动。以消费者反映问题较多的服务领域为重点开展专项整治，通过行政处罚、行政约谈、投诉信息公示、消费调查、公开点评、社会曝光、行业规范等一系列措施，切实推动服务领域经营者规范经营。健全服务标准体系，完善传统服务领域标准，加快新型服务领域标准研制。推动服务业龙头企业申报创建“皖美品牌”示范企业。深入推进教育培训、公共服务、美容美发、家政养老、装修装饰、物业服务、快递物流、健康体育、信息、金融等领域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全面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放心满意消费创建，深入开展放心满意示范景区创建活动，力争实现4A级经营性景区全覆盖。（责任单位：县科技经信局、县文旅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卫健委、县住建局、县教体局、县邮政分公司、县市场监管局、县消保委、县人行）

（三）开展食品领域创建提升行动。开展“食安安徽”品牌示范创建活动，促进食品生产企业规范生产和高质量发展。强化农产品生产者、食品经营者诚信管理体系建设，督促餐饮单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监管，建立全程监控、全程追溯等全链条监管体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冷链食品追溯体系。推进食品小作坊整治提升行动，推进餐饮质量安全街区创建，争创一批小餐饮示范街区、“放心食堂”，“十四五”末，全县学校食堂“明厨亮灶”实施率达100%。完善保健食品市场监管长效机制，全力整治“保健食品”市场乱象，落实保健食品直销行业30天无理由退货制度，推动非直销保健品企业实行7天无理由退货承诺。在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等领域，同步推进放心消费创建活动。（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消保委、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四）开展电子商务领域创建提升行动。进一步压实电商平台的主体责任，积极引导其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积极落实赔偿先付制度。引导网店经营者在七日无理由退货基础上，向社会推出更加优越的服务措施。培育一批电商示范镇、示范村及放心消费示范电商平台、网店。（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消保委、县科技经信局）

（五）开展放心消费创建进乡村提升行动。严厉打击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净化乡村消费市场环境。依托乡镇人民政府健全基层消费维权网络体系，引导设立消费维权站点，扩大乡村消费维权网络体系覆盖面。建立“交通+邮政+快递+电商”服务模式，推动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创建一批物流、快递示范企业、示范点。鼓励和引导农村家宴、乡村民宿、农家乐、农村食杂店等积极参与放心消费乡村示范店创建活动。2022年底前，实现放心消费创建进乡村覆盖到全县90%以上的行政村（社区）；力争到“十四五”末实现放心消费创建进乡村覆盖到全县95%以上的行政村（社区），创建一批放心满意消费示范乡镇（村）。（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消保委、县邮政分公司、县发改委、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县乡村振兴局、县科技经信局、县交通运输局）

（六）开展消费品生产领域创建提升行动。以家电、电子消费产品、纺织服装、鞋类箱包等日用消费品生产企业为重点，选择一批主观意愿强、基础条件好、产品质量优、投诉处理快的企业试点开展放心工厂创建培育工作，促进消费品提质升级，推动生产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优先将“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安徽老字号”“安徽工业精品”“池州市人民政府质量奖”等名单内企业纳入培育范围。（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消保委、县发改委、县科技经信局）

（七）开展行业一体化创建提升行动。联合与人民群众消费密切相关的物业服务、装修装饰、家政服务、快递、保险等行业组织，推动创建工作向行业拓展，推动行业服务质量提升。到“十四五”末，将家居建材销售、快递等行业培育成全县放心消费创建示范行业。（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消保委、县住建局、县邮政分公司、县科技经信局、县人行）

（八）开展区域整体创建提升行动。在商业步行街、商业特色街区、商业综合体、新型消费商圈、专业市场、集贸市场等区域，聚力打造一批放心消费创建示范街区（市场），为长三角消费升级赋能添力。（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消保委、县发改委、县科技经信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县放心消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协调推进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各乡镇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制定具体创建工作计划，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工作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落实到位。

（二）强化协调配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联动、上下协同、信息共享，发挥综合监管和行业监管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作用，形成合力。市场监管部门切实承担牵头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各成员单位履职尽责。

（三）坚持综合施策。积极推进综合维权机制建设，健全经营者自我和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消费纠纷多元化解闭环。加强消费领域监管执法，扎实推进“诉转案”工作和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工作。大力推进公益诉讼，开展消费调查、消费体察等。推进消费教育基地建设，加强和改进消费教育引导工作。

（四）注重规范引导。开展社会监督、宣教引导、消费者评议、第三方评估等，全面提升创建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加强对参创单位、示范单位的培育引导，督促参创单位、示范单位更好地落实消费维权责任和义务，切实履行各项承诺。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开展有关评选认定工作，对违反创建活动有关规定的，及时取消其相应资格，向社会公示。

（五）强化科技赋能。推动消费领域智慧监管，加强放心消费服务平台建设，鼓励将创建活动融入智慧城市、智慧商圈建设，提高放心消费创建信息化、可视化水平。发扬基层首创精神，形成更多具有特色的创建模式。

（六）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创建活动相关政策宣传解读和经验推广，营造有利于创建活动良性发展的舆论氛围。充分发挥主流媒体、新兴媒体、职能部门、创建工作成员单位和参创经营者、行业组织作用，全方位、多元化开展宣传，推广先进典型，传播正能量，形成“人人关心创建、人人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

附件：青阳县放心消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

青阳县放心消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费  飞  

副组长：汪宏韬  县政府办副主任

        甘正华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成　员：姚秀亭
县发改委党组副书记

王  伟
县教体局副局长

金  敏
县科技经信局党组副书记

胡  伟
县公安局副局长

解光丽
县人社局副局长

程寅根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县房产事务中心主任

柳志云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宁跃武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副局长

章冬锦
县文旅局副局长

房  强
县卫健委党组成员

肖世通
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徐  斌
县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

郑新江
县人行副行长

章良泽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市场监管局，甘正华同志任办公室主任，章良泽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